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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法律意见书

致：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北矿科技”或“公司”）委托，指派姚振文律师、高扬律师出席公司于2021

年2月8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8区23号八楼会议室召开的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本所律师就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审查了公司

提供的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及相关议案、决议等文件，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

要的核查。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

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遵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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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1、北矿科技于2021年1月2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公司于2021年2

月8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矿科技董事会召

集。

2 、 北 矿 科 技 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刊登了《北矿科技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下称“《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北矿科技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及地点、会议表决方

式等会议基本事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投票注意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

记方法以及其他事项。

经本所律师核查，北矿科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矿科技第六届董事会召

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北矿科技董事会已就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以公告形式通知股东，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临时股东大

会召开日期15日前以公告方式作出，通知时间及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矿科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

1、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2月8日在北京市

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18区23号八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时提供网络投票。公司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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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15:00。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中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矿科技董事长夏晓鸥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和授权代表。

现场出席及授权代表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名，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8名，所代表的股份数合计为61,046,352股。通过现

场及网络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所代表的股份数合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314%。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或授权代表具备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

决权的合法资格。

2、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人员依法具有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资格。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1、经本所律师核查，北矿科技董事会在《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布了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需审议的事项为：（1）审议《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2）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3）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4）审议《关

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中公告的议案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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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议案（1）、（2）、（3），已经由独立董事发表

同意意见，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相关规定。

经本所律师核查，对上述提案的审议属于北矿科技临时股东大会权利范围，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

场出席及授权代表现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名，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8名，所代表的股份数合计为61,046,352股。通过现场及网

络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所代表的股份数合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9.3314%。

2、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一起对现场投票进行

了计票、监票，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3、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现场及网络投票赞成61,044,9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7%；反对1,4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0股，占有效表

决股份总数的0%。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半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61,000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79%；1,400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21%；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韩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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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2.02《选举黄松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2.03《选举盛忠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2.04《选举卢世杰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2.05《选举冉红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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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2.06《选举李炳山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龙毅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3.02《选举马忠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3.03《选举马萍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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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01《选举周洲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4.02《选举刘坚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4.03《选举李志会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及网络投票得票数为61,044,952股，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9977%，即该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半

数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得票数 161,00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79%。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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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北矿科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

（以下无正文）




